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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」第一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」第一點

部　　長　李永得

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第一點修正規定

一、文化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落實多元平權，促進文化多樣發展，賦權臺灣各原住民族

群（含平埔族）因應族群文化發展之在地議題，結合青年，體現自發行動，掌握社區

營造、在地智慧、知識與文化、善用社會設計及公民科技、共享互助精神，推動有助

其於都市及原鄉文化傳承發展計畫，俾厚植國家多元文化能量、營造協力共好社會及

永續國家發展，爰訂定本要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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